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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詞


主席歡迎各委員出席財務及常務委員會二零零三年第五次會議，並特別歡迎下列人士列席會議：


(i)
沙田民政事務處聯絡主任(西)3a歐潔玲女士；


(ii)
沙田民政事務處聯絡主任(東)3a黃詠霞女士；及

(iii)
沙田民政事務處聯絡主任(東)3b吳偉明先生。


2.
何厚祥先生及廖韻兒女士分別因事及身體不適，已向委員會請假。委員會通過他們的請假申請。

I.
通過二零零三年七月十七日的會議紀錄

(會議紀錄FGA 4/2003)


3.
會議紀錄無需修訂，獲委員會通過。

II.
資料文書：

(一)
沙田區議會財政狀況報告




(截至二零零三年八月三十一日)




(文書FGA 39/2003)


4.
委員知悉上述文書內容。


(二)
沙田區議會修訂預算




(截至二零零三年八月三十一日)



(文書FGA 40/2003)

5.
委員知悉上述文書內容。


(三)
開支科3(財務、常務及全區大型活動)的財政狀況及活動進度(截至二零零三年八月三十一日)



(文書FGA 41/2003)

6.
委員知悉上述文書內容。

III.
「2003/2004年度沙田節日燈飾活動」撥款申請

(文書FGA 42/2003)

7.

李錦明主席、袁貴才副主席、李慧嫺女士及林康華先生申報他們是沙田節日燈飾統籌委員會委員。委員會通過他們不可表決是項撥款申請，但可列席會議。


8.

委員會推薦由文化、體育及社區發展委員會推薦，沙田節日燈飾統籌委員會提交的「2003/2004年度沙田節日燈飾活動」撥款申請，供區議會考慮。建議撥款額為2,200,000元。


(歐潔玲女士於此時離席。)

IV.
開支科6(康樂及體育)區議會儲備流用申請

(文書FGA 43/2003)



9.

陳國添先生、林康華先生及何秀武先生申報他們是沙田體育會有限公司董事。委員會通過他們不可表決是項撥款申請，但可列席會議。


10.
委員會通過從區議會儲備調撥100,000元至開支科6(康樂及體育)，以資助由沙田體育會有限公司提交的申請，以舉辦「地區足球賽—丙組聯賽」。
V.
開支科10(社區發展) 區議會儲備流用申請

(文書FGA 48/2003)



11.
林康華先生申報他是沙田區長者服務協調委員會委員。委員會通過他不可表決是項撥款申請，但可列席會議。


12.
委員會通過從區議會儲備調撥48,260元至開支科10(社區發展)，以資助由沙田區長者服務協調委員會綜合化服務工作小組提交的申請，以舉辦「沙田金年華象棋大賽」。

VI.
開支科9(小規模環境改善)的工程開支調整

(文書FGA 44/2003)

13.
委員會知悉沙田民政事務專員根據沙田區議會財政預算程序第11(b)條，批准增加「沙田圍村墳地行人徑改善工程」的開支。有關工程的實際開支為289,000元，較原訂撥款多39,000元。委員會確認是項工程的開支調整。

VII.
沙田區防火活動撥款申請

(文書FGA 45/2003)

14.
陳國添先生、周嘉強先生、何秀武先生、羅光強先生、梁志堅先生及鄧永昌先生申報他們是沙田區防火委員會委員。委員會通過他們不可表決是項撥款申請，但可列席會議。

15.
委員會通過下列由沙田區防火委員會宣傳及教育工作小組提交的撥款申請：

活動名稱
批准撥款額
耆英防火安全座談會

2,500元
沙田區防火委員會會徽設計比賽


12,980元

沙田區學生防火全攻略

53,200元
印製防火宣傳海報及標貼


23,400元


(黃國雄先生於此時到達。)

VIII.
沙田區撲滅罪行活動撥款申請

(文書FGA 46/2003)



16.
袁貴才副主席、陳國添先生、陳克勤先生、黃國雄先生、蔡亞仲先生、鄧永昌先生、曹宏威博士、劉帶生先生、林康華先生及崔康常博士申報他們是沙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委員。委員會通過他們不可表決是項撥款申請，但可列席會議。


17.
委員會通過下列由沙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提交的撥款申請： 

活動名稱
批准撥款額
「齊心滅毒助更生」青年藝墟

24,000元
沙田區滅罪倡廉親子活動

20,000元
滅罪訊息推廣活動


87,700元

面晤囚犯計劃


17,100元

滅罪研討會


7,750元

沙田區傑出警察選舉


7,000元

滅罪新聞發布會


25,172元

沙田區撲滅罪行活動閉幕禮


65,200元


(吳偉明先生及黃詠霞女士於此時離席。)

IX.
工作小組報告

(文書FGA 47/2003)

18.
鄧永昌先生表示，二零零零至二零零三年沙田區議會工作報告擬稿中有關關懷病人工作小組成員名單，需要包括較早前加入的成員。


19.
秘書表示，由於承辦商較遲才完成排版，秘書處未及進行校對。不過，秘書處會確保擬稿在提交區議會前完成校對，委員亦可於九月二十日前就工作報告內容提出修訂建議及提供照片。


20.
黃國雄先生表示，他於昨日才收到有關文書，未及參閱，沒法給予意見，因此反對有關擬稿。他又擔心會後若有委員就同一項目提出不同意見，秘書處無法處理。


21.
周嘉強先生建議就討論項目作出更具體的表述。


22.
黃國雄先生表示，擬稿內照片數目不平均，應作出調整。


(余倩雯女士及袁貴才副主席於此時離席。)


23.
主席表示，委員會在提交區議會的進度報告中，會一併提交經修訂的擬稿供區議會考慮。因此，委員仍可向秘書處提出修訂建議及提供照片，供區議會一併考慮。


24.
楊祥利先生呼籲各工作小組召集人提供更多活動照片，並請議員於九月二十六日下午一時四十五分出席拍攝議員合照。


25.
黃國雄先生表示，擬稿內有一些篇幅是全版照片，而且各工作小組獲分配的篇幅亦不均，應予改善。


26.
楊祥利先生表示，擔任公共關係工作小組召集人並不容易，不論怎樣做也有人批評。因此，工作報告擬稿是交由工作小組秘書及秘書處處理。


27.
梁永雄先生表示，他沒有收到提供照片的要求，也不知道需要提供甚麼照片。


28.
黃國雄先生詢問，秘書處會如何處理委員不同的意見。他認為本委員會應先審議擬稿，然後才將之提交區議會。


29.
曹宏威博士表示，委員的意見各有道理，但他認為委員會應就擬稿的內容及排版給予一個標準，例如設定每個工作小組報告的字數及照片數量，讓工作人員容易跟進。

30.
韋國洪太平紳士表示，委員確實需要更多時間詳細參閱擬稿，並請委員於日內向秘書處提出意見。秘書處亦可再次請各委員會主席及工作小組召集人，提供照片。若秘書處收到的意見有衝突，可交由區議會決定。


31.
梁永雄先生詢問工作小組是否要求所有議員提交照片。


32.
李漢城太平紳士認為選擇照片的原則是看其能否代表有關活動，而不是誰人在照片裡，而每個活動有一張照片已足夠。他建議由秘書處選擇有關照片。


33.
崔康常博士表示，工作報告應有照片，使內容更吸引。他同意應訂定選擇照片的原則，讓工作人員容易跟進。他建議照片應凸顯市民的參與，而不是主辦人。他又表示，制作擬稿涉及很大工作量，較遲提交委員會是可以理解的。委員若重視擬稿，應盡量抽時間審閱，並一同努力把工作報告做好。


34.
何秀武先生建議加入各議員的照片及選區資料。


35.
楊祥利先生表示，李漢城太平紳士的意見很好，每個活動應有一張具代表性的照片。工作小組亦曾考慮加入每位議員的照片。


36.
秘書表示，秘書處已向承辦商提供很多照片，但承辦商未能及時完成排版工作，以至擬稿只有少量照片及出現篇幅不均的情況。秘書處亦認為現時擬稿的照片編排不可接受，但由於時間緊迫，承辦商無法在擬稿提交委員會前完成改善工作。秘書處會密切跟進有關情況。在收集工作小組活動相片方面，秘書處在收集各工作小組在早期自行籌辦的活動照片有較大困難。至於近期由秘書處職員協助籌辦的活動則沒有問題，有關相片已交承辦商。他請各工作小組召集人盡量提供早期活動的照片。若委員會能訂定選擇照片的原則，秘書處會較容易執行。


(陳永章先生於此時離席。)


37.
周嘉強先生表示，擬稿內工作小組的照片確有篇幅不均的地方。他建議交由秘書處獨立編輯。


38.
曹宏威博士表示，工作報告應有照片，但不宜太多或太少。根據選區加入議員資料的建議，需留意如何處理委任議員的資料。內容校對亦非常重要，以免影響區議會形象，他相信工作人員會把這方面的工作做好。


39.
王津太平紳士表示不贊成根據選區加入議員資料。他建議每個工作小組可加入三張照片，及由秘書處作為召集人成立編輯小組。委員可加入編輯小組，參與編輯工作。


40.
黃國雄先生表示，有關擬稿應與議程一併依期發給委員。根據秘書表示，是次較遲分發擬稿給委員，主要是承辦商未能依時完成排版工作。若承辦商的表現欠佳，應考慮更換承辦商。他認為各工作小組均應依期提交報告給秘書處，以便秘書處分發給委員。


41.
楊倩紅女士表示，各工作小組舉辦的活動數量不同，她認為每個活動一張照片較為適合。

42. 周嘉強先生表示，有些工作小組舉辦很多活動，一個活動一張照片較為合理。


43.
楊祥利先生建議每個工作小組每年度加入一張活動照片在工作報告內。


44.
曹宏威博士表示應給予秘書處較大彈性，因未必每個活動均能提供照片。


45.
崔康常博士表示，秘書處不會有照片加入工作報告，沒有利益衝突，應有較大酌情權根據實際情況處理加入照片的事宜，以確保工作報告排版美觀。


(盧偉國博士於此時到達。)


46.
最後，委員會同意由秘書處統籌照片事宜，盡量以一個活動一張照片為原則選取照片。但若版面不足，可適當減少照片數量。


47.
委員會又通過搬移設於錦英苑商場外的區議會布告板，以改善屋苑的外觀，並決定由「清潔、布置、維修區議會布告板及張貼告示」的撥款支付所需費用。

48.
會議於下午三時三十六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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